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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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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径流总
量控制率
（%）

停车指标（个） 备注

G1-17

G1-17-01
1402（G
2）

防护绿地 1.16 —— —— —— ≥80 ≥85 —— ——

G1-17-02
100102（
M2）

二类工业
用地

20.25 FAR≥1.0 ≥40 ≤50 ≤20 ≥70

机动车≥
0.2/100㎡建
筑面积，非
机动车≥
2/100㎡建筑
面积

——

G1-17-03
1402（G
2）

防护绿地 1.18 —— —— —— ≥80 ≥85 —— ——

防护绿地

滑县产业集聚区G1-17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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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性质代码

地块编号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G1-17-01

控制点坐标

用地界线

道路红线宽度

路缘石半径R20

控制点标高

道路红线

道路中心线

道路缘石线

建筑退界线

规划范围线

二类工业用地

1.本图则采用的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(CGCS2000)。

2.规划地块位于滑县产业集聚区，东至人民路，南至珠江路，西至

富民路，北至漓江路，总用地面积为26.37公顷。

3.人民路西侧、漓江路南侧控制10米绿化带，珠江路北侧控制24.6

米绿化带、富民路东侧设置6米绿化带。

4.建筑退让道路红线、城市绿线应满足《滑县县城建设区道路两侧

建筑退线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

5.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≤工业项

目总用地面积的7%，且建筑面积≤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%,不得

分割转让。工业项目应满足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（自然

资源部发）[2021]等相关规范、标准的要求

6.机动车

地块

地块

8.海绵城市建设的引导性指标有下沉式绿地率、下沉深度、透水铺装率和屋顶绿化率，具

体控制要求应按照《滑县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（2016-2030）执行。

9.规划地块内建筑必须满足消防、抗震、人防、卫生、环保、工程管线等相关要求。

本次规划新建建筑应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的绿色建筑相关要求；装配式建筑按照河南

省住建厅等11部门联合文件豫建科(2022)251号《关于进一步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》

要求执行。

12.本范围内的一切规划与建设活动除符合本规划外，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地方规定。

13.用地面积及范围以自然资源局实际勘测为准。

建议机动车出入口方位

垃圾收集点 

P

P非

机动车停车场

非机动车停车场

配电室

绿线

充电桩M2

公交站点站

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 设置要求

G1-17-02
配电室、垃圾收集点、机动车停车场、非机动车停车

场、充电桩
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不宜大于70m，应采用分类收集。
G1-17-02地块按照实际需要配置充电车位。

建筑高度 类别 建筑后退绿线、道路红线 备注

h≤24m
无营业项目 6m

工业用地与仓储用地上的生

产车间、仓库等建筑，有绿

化带的退绿线不少于4米，无

绿化带的退道路红线不少于

6米。

有营业项目 16m

24m＜h≤36m
无营业项目 8m

有营业项目 16m

36m＜h≤60m
无营业项目 10m

有营业项目 16m


